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合众吉祥人生两全保险（分红型） 

产品说明书 

 

 

 

 

 

 

 

 

 

 

风险提示： 

该产品为分红保险，其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本产品说明书所载信息仅供您在理解本产品时参考，各项内容将均以正式合同条款为准。



 

 1 

【产品性质】 

    合众吉祥人生两全保险（分红型）是分红两全保险。分红保险是指保险公司将其实际经营

成果优于定价假设的盈余，按一定比例向保单持有人进行分配的人寿保险产品。 

【分红险主要投资策略】 

分红产品的投资管理坚持规范、稳健、高效的投资原则，遵循资产负债匹配管理的原则，

在保证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获取超过市场平均回报的收益；以中期债券配置为主，结合

配置大额协议存款等资产，确保收益的稳定增长。 

【红利分配】 

在本主合同有效期间内，按照国务院保险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我们每年将根据上一会计

年度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本公司至少将当年度可分配盈余的 70%

分配给保单持有人。我们每个保单年度会向您寄送红利通知书，告知您分红的具体情况。 

该产品红利分配的方式是现金红利，即采用现金的方式分红。  

您在投保时可选择以下任何一种红利领取方式： 

（1）累积生息：红利留存在本公司，以我们每年确定的红利累积利率按年复利储存生息，

并于您申请或本主合同终止时给付。 

（2）抵交保险费：红利用于抵交下一期的应交保险费，如果抵交后仍有余额，则用于抵

交以后各期的应交保险费，但该余额不计利息。交费期满后，抵交保险费方式自动变更为累积

生息方式。 

【红利来源】 

该产品的红利来源是公司分红保险业务经营的死差益和利差益，即分红保险业务实际的年

度死亡经验和投资收益水平优于公司定价假设的正的差额。 

【保单红利的影响因素】 

保单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不同保单年度由于公司经营的死差益和利差益不同，分红水平

会有差别，也可能会出现死差益和利差益为零或负值时没有红利分配的情况。同时保单红利分

配额度会因被保险人的年龄、性别、交费期限等因素的不同而有差别。 

【产品特色】 

1、两全保险，保障周全；（生存有收益，意外有保障；只要有投入，肯定有回报。） 

2、保险期限，因人而异；（可选择的保险期间分 10年、15 年、20年期和至被保险人年

满 55、60、65、70周岁的保单周年日等 7种。） 

3、享受分红，惊喜回报；（每年根据公司分红账户的实际经营状况获得分红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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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投保规定】 

1、投保年龄：28天—55周岁 

2、保险期间：本主合同的保险期间分 10年、15年、20年期和至被保险人年满 55、60、

65、70 周岁的保单周年日共 7种 

3、交费期限：本主合同的交费期限分趸交、3年、5年、10 年、15年、20年交和交至被

保险人年满 55、60、65、70周岁的保单周年日共 10种 

4、未成年人身故保险金限制：为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因被保险人身故给付的保

险金总和不得超过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限额，身故给付的保险金额总和约定也不得

超过前述限额。 

【保险责任】 

在本主合同保险期间内，我们承担如下保险责任： 

等待期 

被保险人在本主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 180天内因疾病身故，我们将无息返还您

所交的本主合同的保险费，本主合同终止。这 180天的时间称为等待期。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

导致身故，无等待期。 

等待期后发生保险事故，我们按照下列方式给付保险金： 

身故保险金 

（1）被保险人在年满 18周岁的保单周年日前（不含）身故，我们将按已交保险费的 110%

给付身故保险金，本主合同终止。 

（2）被保险人在年满 18周岁的保单周年日后（含）身故，我们将按本主合同的保险金额

给付保险金，本主合同终止。 

满期保险金 

被保险人于保险期满时仍然生存，我们将按本主合同的保险金额给付满期保险金，本主合

同终止。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 

（1）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 被保险人自本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 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 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5） 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 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3 

（7） 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１）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主合同终止，您已交足 2年以上保险费

的，我们向其他权利人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主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犹豫期】 

自您签收本保险合同之日起，有 10 天的犹豫期。如果您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保险合同，

需要填写书面申请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我们会在扣除不超过人民币 10

元的保单工本费后无息退还您所交的保险费。对本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

保险责任。 

【退保】 

如您在犹豫期后书面要求解除本主合同，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本主合同终止。

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 30日内向您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保险单的现金价值是

指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扣除保障成本、营业

费用、销售费用等之后，由本公司退还的那部分金额。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 

【宽限期】 

分期支付保险费的，您支付首期保险费后，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如果您到期未支付保险

费，自保险费约定支付日的次日零时起 60日为宽限期。宽限期内发生的保险事故，本公司仍

会承担保险责任，但在给付保险金时会扣减您欠交的保险费。 

【自动垫交】 

如果您在宽限期结束之后仍未支付保险费，且您在投保时对保险费逾期未付的处理方式选

择了自动垫交，我们将以本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扣除尚未偿还的各项欠款之后的余额自动垫交

到期应交的保险费，本保险合同继续有效。 

【保单贷款】 

在本主合同有效期内，如果您急需用钱，您可以按照本主合同条款的规定申请保单贷款。 

【信息披露】 

本公司每年向保险监管机构报送分红保险专题财务报告，报告须经符合资格的独立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  

本公司每年按照保险监管机构的规定，向保单持有人提供一份红利通知书。客户可了解其

分红保险保单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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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演示与风险提示】 

客户在签单时所看到的产品保险利益演示表（见附表）所演示的红利水平纯粹是描述性的，

仅供参考，该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能理解

为对未来的预期，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实际的红利水平由本公司的经营状况确定，可能高于

或低于该演示的红利水平。   

 

投保人声明：本人已阅读本产品说明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愿意承

担相关风险。 

 

投保人签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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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1 31 4,600 4,600 100,000 - 16 12 7 16 12 7 1,675

2 32 4,600 9,200 100,000 - 148 88 27 164 100 34 4,507

3 33 4,600 13,800 100,000 - 218 127 37 387 230 72 7,674

4 34 4,600 18,400 100,000 - 321 186 51 720 423 125 11,122

5 35 4,600 23,000 100,000 - 428 247 67 1,170 683 196 14,759

6 36 4,600 27,600 100,000 - 538 310 82 1,743 1,013 284 18,593

7 37 4,600 32,200 100,000 - 650 374 98 2,445 1,418 391 22,635

8 38 4,600 36,800 100,000 - 765 440 115 3,283 1,900 517 26,894

9 39 4,600 41,400 100,000 - 883 507 132 4,265 2,464 665 31,381

10 40 4,600 46,000 100,000 - 1,003 576 149 5,396 3,114 834 36,109

11 41 4,600 50,600 100,000 - 1,127 647 166 6,685 3,855 1,025 41,090

12 42 4,600 55,200 100,000 - 1,254 719 184 8,139 4,689 1,240 46,338

13 43 4,600 59,800 100,000 - 1,384 793 203 9,767 5,623 1,480 51,868

14 44 4,600 64,400 100,000 - 1,517 869 221 11,577 6,661 1,745 57,695

15 45 4,600 69,000 100,000 - 1,653 947 240 13,578 7,808 2,037 63,838

16 46 4,600 73,600 100,000 - 1,793 1,027 260 15,778 9,069 2,359 70,314

17 47 4,600 78,200 100,000 - 1,937 1,108 280 18,188 10,449 2,709 77,145

18 48 4,600 82,800 100,000 - 2,084 1,192 300 20,818 11,954 3,091 84,352

19 49 4,600 87,400 100,000 - 2,235 1,278 321 23,678 13,591 3,504 91,962

20 50 4,600 92,000 100,000 100,000 2,390 1,366 341 26,778 15,365 3,950 0

累积红利
现金价值

保单

年度

年末年

龄
生存给付

当年度红利各年度
保险费

累计 保
险费

身故   保
险金

20年 4600元100000元 30岁 男 20年

合众吉祥人生两全保险（分红型）保险利益演示表

保险金额 年龄 性别 交费期限 保险费保障期限

 

风险提示： 

(1)上表所演示的低、中、高档红利水平纯粹是描述性的，仅供参考，该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的

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红利分配是不确

定的，实际的红利水平由本公司的经营状况确定，可能高于或低于该演示的红利水平。 

(2)演示中的累积红利是保单年度末红利按红利累积利率 3%以年复利的方式累积而得，仅供参

考，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红利累积利率的预期或保证。实际的红利累积利率由本公司每年宣布。 

(3)现金价值、累积红利为保单年度末的值。 

(4)本资料为产品说明，仅供参考，具体内容以保险条款为准。 


